附件：
中国人民银行上街区支行行政许可信息公示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部门：金融服务管理科  填报日期：20200927填报人：刘冉    
	序号
	单位名称
	许可文件编号
	许可文件名称
	有效期至
	许可内容
	许可机关
	备注

	1
	郑州市上街区新安路街道办事处财政所
	J4910015925101
	开户许可证
	2020-09-24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
	上街区支行
	

	2
	郑州市上街区政务服务中心
	J4910019599004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
	上街区支行
	

	3
	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
	Z4910000748602
	开户许可证
	2020-09-22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
	上街区支行
	

	4
	郑州市上街区卓乐艺术培训中心
	J49100549311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变更
	上街区支行
	

	5
	荥阳市弘茂绿色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
	J4910075321801
	开户许可证
	2020-09-23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
	上街区支行
	

	6
	郑州市上街区统计局
	J4910093162401
	开户许可证
	2020-09-25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撤销
	上街区支行
	

	7
	郑州市上街区跆拳道协会
	J49100932424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上街区支行
	

	8
	郑州市上街区工业路街道朱寨社区工会联合会
	J49100934051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上街区支行
	

	9
	郑州市上街区统计局
	J4910093405801
	开户许可证
	长期有效
	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开立
	上街区支行
	

	执法部门意见：

上述执法决定在作出时，已注明该执法信息应予以公示并经主管行领导批准，现送交法律事务部门进行法律审核。

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或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法律事务部门（办公室）意见：

经审核，同意公示，并及时提交上级行办公室予以公示。

（经审核，按规定予以备案。）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或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上表中各部门的意见仅供参考。公示信息中如有不应予以公示的信息，须在表格备注栏说明，各部门在填写意见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据实填写。
